
附件2：

真实性承诺书

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：

    我单位承诺：本单位为铜梁区内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；2023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、未列入信用中国（重庆）失信“黑名单”；本次提交的申报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同一项目在2024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日前未获得其他同类区级财政资金补助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